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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同伦拍拍科技有限公司

网拍资产估价意见书

致：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

兹受贵院委托，我司（南京同伦拍拍科技有限公司）本着独立客

观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按照公认的二手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及违

建估价方法,对被执行人陆安涛所属的位于镇江市港中新村 4 区 8 幢

607 室的住宅内的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价值进行鉴定估价。我司

鉴定人员严格按照鉴定估价程序,对该批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现

状进行实地查勘、市场调查与征询,对该批资产在 2022 年 6 月 27 日

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公正估价。现将鉴定估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估价意见书使用者

1.委托方：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；

2.产权持有者：陆安涛；

3.委托方以外的其他估价意见书使用者：除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

院无其他估价意见书使用者

二、估价目的（以下按“■”确定）

□交易 □转籍 ■拍卖 □置换 □抵押 □担保 □咨询 ■司法裁决

三、价值类型及定义

本次估价确定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，是指买卖双方在自愿、理

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，估价对象在基准日进行正常公

平交易的价值估算数额。

根据委托方要求对家具家电的司法处置价进行估价。司法处置价

定义是指司法机关在市场价值基础上为快速变现扣除相关变卖处置

费用后的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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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估价依据

（一）行为依据

2022年6月18日收到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标的案件委托书。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依据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2005 年 10 月 27 日）；

2. 国务院 91 号令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（1991 年 11 月

16 日）；

3.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资办发[1992]36 号《国有资产评

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》（1992 年 7 月 18 日）；

4. 财政部令第 14 号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（2001 年 12 月 31 日）；

5.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《企业国有资产

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05 年 8 月 25 日）；

6.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产权[2006]274 号

《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2006 年

12 月 12 日）；

7.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资办发[1996]23 号《资产评估操

作规范意见(试行)》（1996 年 5 月 7 日）；

8.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评字[1999]91 号《关于印发<资

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1999 年 3 月 2

日）；

9.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等。

（三）准则依据

1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基本准则》（2004 年 5 月 1 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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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—基本准则》（2004 年 5 月 1 日）；

3.《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》（2003 年

3 月 1 日）；

4.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中评协[2007]189 号《关于印发〈资产评

估准则—评估报告〉等 7 项资产评估准则的通知》（2007 年 11 月

28 日）；

（四）取价依据

1. 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交易市场商品价格信息；

2.《2007 年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》；

3.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；

五、鉴定估价基准日

鉴定估价基准日：2022 年 6 月 27 日

六、估价假设

1．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具有真实、合法、完整性；

2．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七、估价方法

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、市场法和成本法。鉴于委估评估对

象数量较多，品种不一，多为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不适宜用收益

法和成本法评估，本次评估确定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。

八、估价对象

（一）：本次估价对象为被执行人陆安涛所属的位于镇江市港中

新村 4 区 8幢 607 室的可移动物品，数量 15件，具体资产信息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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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放置地点：镇江市港中新村 4区 8幢 607 室。

当前状态：已查封，就近封存于标的物室内，整体维护、完损情况良好。

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存放地点
参考单价/

元

参考总价/

元

1 柜式空调 1 台 室内 1200 1200

2 洗衣机 美的 1 台 室内 200 200

3
沙发组合（含茶

几）
1 组 室内 500 500

4 电视 1 个 室内 200 200

5 饮水机 1 个 室内 100 100

6 挂壁空调 1 个 室内 700 700

7 床 2 个 室内 150 300

8 书桌 1 个 室内 50 50

9 餐桌 1 个 室内 50 50

10 冰箱 1 台 室内 200 200

11 微波炉 1 台 室内 50 50

12 热水器 1 个 室内 100 100

13 油烟机燃气灶 1 组 室内 200 200

14 鞋柜 1 个 室内 50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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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估价结果

截止评估基准日陆安涛所属的位于镇江市港中新村 4区 8幢 607

室的住宅房内的家具、家电等可移动物品价值评估净值 3900 元（人

民币：叁仟玖佰元）。

(此价格仅供参考)

南京同伦拍拍科技有限公司

2022 年 6月 28 日

合计 9 数量 / / 3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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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(估价对象现场照片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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